山东石油化工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图书借阅权限开通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籍所在学校
	

	年级
	
	联系方式
	
	联合培养学院
（山石）
	

	导师姓名
（山石）
	
	导师联系方式
（山石）
	

	导师意见
（山石）
	
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

	联合培养学院
（山石）意见
	
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

	图书馆意见
	
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联合培养研究生借阅图书后，须妥善保管所借文献。若出现遗失或损毁，应及时通知图书馆并承担相应责任。如离校仍未归还图书，则由导师和学院负责赔偿。
